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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序 言

罗源县山青水秀，人杰地灵。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，自

唐长兴四年(933年)建县迄今亦有一千余载。在这漫长岁月里，罗源

人民世世代代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，辛勤劳动，艰苦创业，创造

了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。

土地历来被视为“财富之母”，置于特殊地位。中华人民共和国

成立后，尤其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颁布以来，罗源县十分珍

惜土地资源，加强管理，切实保护，综合开发，合理利用，促进了城乡

建设的发展。编纂本志旨在鉴古识今，存史资治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

来，推动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飞跃，俾使罗

源日臻繁荣昌盛。

本志系罗源有史以来第一部土地专业志，叙时上白后唐，下迄公

元1994年。全书计11章，约23万字，采用序、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

综合体裁，以志为主。编写本志遵循实事求是之精神，本着详今略古

之原则，力求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之统一，注意突出时代特色、专

业特色。但修志系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，尽管编写人员广征博采，不

遗余力，但由于叙时跨度大，涉及范围广。加上人力、水平所限，错漏

谬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! 一

’

值此本书付梓之际，欣喜有余，不揣浅陋，聊书数言，权以为序。

罗源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球1jl嘎
1997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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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f7一-概 。述

罗源县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；介东经11907’至119054’，北纬

26023’至26029’之间，北与宁德市交界，西与古田、闽侯两县相邻，南

与连江县、福州市接壤，东临东冲口与霞浦县相望。1994年，全县辖

6镇5乡，189个村(居)委员会，总户数55232户，人口239363人。

罗源辖域自后唐长兴四年(933)置县之后，屡有增益，迄今全境

东西最长距离78．5公里，南北最宽距离28公里，总面积1187平方

公里。其中陆地1031平方公薹i蓁垂薹蓁羹墓翼羹；薹蓁主室蓁雾墓雾

鍪苫鬟霾壶毳雾蓁羹羹雾鋈萋；囊雾2囊2雾；鍪墓墅雾垂；羹薹篓蓁；

薹蓁薹蓁霪蒌雾蓁；蓁薹薹羹霾羹萋鬟冀萋羹薹羹雾霾萋}藿蓁霪

羹；羹垂囊鎏j囊薹雾鋈i董羹薹鋈萋

薹蓁蓁羹薹羹鬟薹鎏薹粪羹薹雾萋羹瑶福冀翼雾鬈。莆田市城

市信用社信贷资金管理，是根据人行总行《城市信用社管

理暂行规定》和《城市信用社管理规定》，贯彻资金自求平衡的原则，主要依靠自有股金和

吸收公众存款开展业务，并定期向 人民银行报送信贷、现金计划及其执行情况以及会计、统
计和财务报告。

城市信用社在市人行批准的信贷规模内掌握贷款，遇到临时资金周转困难，可向同业拆

借。1988 年下半年，针对莆田市城市信用社在创建阶段重业务开拓、轻经营管理而出现的
贷款失控、逾期贷款比重大、贷款过于集中等问题，加强贷款流向、逾期贷款比重、资产负

债比例、收贷进度等管理。建立互助准备金制度，灵活调节信用社间的资金余缺。

城市信用社的 财务管理主要比照集体企业或农村信用社有关规定办理，各社税后利润分

配：公积金不低于50％，余下作为福利基金、奖励金和股金分红。公积金的70％用于充实

信贷基金，30％用于发展基金，股息加分红不得超过股金的15％，并建立税前提留呆账准

备金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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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土地所有制的变革，经济的发展，土地资源

得到充分利用和开发。新中国成立后的48年来，全县围垦造地5．32

万亩，建设蓄水工程132处，引水工程4117处；修建公路469．6公

里；基本完成全县荒山绿化；旧城主街道改造基本完成，新建楼房

379176．5平方米，48年累计城乡新增公共、生产建筑143万平方米，

新增住宅建筑面积401万平方米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罗源地政失于管理，官府只管征收田赋。民国时

期，政府虽进行过土地陈报、地籍整理、城区土地评等定级及登记发

证。但有关用地规划，土地征用、审批、改造，水土保护等政府亦不管

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逐步加强土地管理工作。自50年代初开始，土

地实行分部门管理，1986年，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颁布后，

成立县土地管理局和乡镇一级土地管理所，土地管理工作开始从分

散逐步转向集中统一管理，管理手段从单一行政干预转为行政、经

济、法律和技术手段相配套的科学管理新阶段。1987年后进一步加

强城乡非农业建设用地审批管理，严格控制占用耕地；进行旧城改

造，节约用地，提高土地经济效益；进行城乡土地登记发证；对凤山镇

建成区及郊区的土地进行分等定级；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，划定基

本农田保护区等工作，并着手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，变无偿使用转

为有偿使用，从而促进了罗源经济的发展。

罗源县的土地管理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，整个工作任重道远，尤

其如何加强非农业建设用地管理、合理使用和保护土地有限资源，提

高土地经济效益等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改革。我们深信，

经过努力，一定能把全县土地管理工作推向新水平，为罗源人民造

福，为子孙后代造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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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兴元年【1022年)
’

定名为罗源县。
‘

庆历八年【1048年)

陈僧任罗源县令，迁县署于凤山南麓。

皇祜二年(1050年)

县城西郊修建永利渠，灌溉民田。

治平四年(1068年)

县境中、东部部分地方始植榕树。

元丰四年【1081年)

割连江县招贤里归辖罗源县o
。

建炎二年(1128年)

太宰余深在县城东郊围海滩种植荷花，后垦为田，称余家塘。

绍兴十六年(1146年)

知县叶荐主持围垦小获白柯塘o

乾道三年【1167年)

八月，大雨滂沱，农作物欠收。

景定五年(1264年)

全县核定田亩，并立“钻基簿"作征收田赋依据。

兀

元贞二年【1296年)

改元初只征秋税为征夏、秋两税。

大德八年(1305年)



大事记

境内寺院田免征田赋。

巽屿岛村民于岛北端筑海堤400米。

明

洪武六年【1373年)

乡人吴新才捐地建狮岐道头。

洪武十四年(1381年)

全县清查登记耕地，编制鱼鳞图册，普查人口编造黄册，各四份

分存省、府、县、里，作为征派赋、役依据。

洪武间(1368—1398年)

’鉴江乡绅吴因保筑鉴江土堡。

正统间【1436—1449年)

长乐县仙岐郑登卜居松山岛，发展平头板缯定置捕鱼生产，开发

罗源湾浅海资源。

成化七年(1473年)

自北山村口至斗门山构筑海堤建斗门塘。

弘治十二年(1479年)

知县李南在县治周围要害地构筑土墙。

弘治十五年(1502年)

田赋实行逢闰年每石赋米加征钱钞五厘。

正德十四年(1519年)

赋银加征火耗，官田每斗赋米加耗O．35’升，民田每斗加耗0．7

升，计人正额内征收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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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靖五年(1526年) ·

县城东设牙关，征收笋干、青靛、苎麻等产品税，年征银45两。

万历五年(1577年)撤消，七年(1579年)复设。

嘉靖六年【1527年)

增高并加固县城土堡。三十七年(1558年)拓筑城墙，翌年竣工，

墙高1丈5尺，厚1丈，周长增至800余丈。万历二年(1574年)墙筑

雉堞，七年又改砌大石。

万历七年(1579年)

清丈土地。凡水冲、沙压、崩塌之田予以除册，匿报、新盖之田补

登之册。

是年，行“一条鞭法”，赋、役合一，按亩计征，全县共征银7279．81

两、征米2147．37石。

万历八年(1580年)

割怀安县的霍口一带归罗源管辖。

万历二十二年(1594年)

福建巡抚金学开始引种甘茹后，遂成为罗源百姓桌上粮食。

清

顺治四年(1643年)

罗源契税征收按买价以每两银征税3分计收，由买方缴纳。

顺治十八年【1657年)

清政府下“迁界令”，罗源沿海53村被迫迁，抛荒田园26600亩，

房舍全部焚毁，村民流离失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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